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基蛋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蛋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基蛋生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025

号《关于核准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基蛋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3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实际发行 3,30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2.2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73,425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6,921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260003 号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投入金额（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进度 

1 

POCT体外诊断试剂及临床检

验分析仪器生产项目 
24,185.00 7,244.41 29.95% 



2 

年产 700 台医疗器械、1 万盒

体外诊断试剂项目 
5,589.60 2,338.16 41.83% 

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592.40 81.06 5.09% 

4 基蛋生物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730.00 1,978.02 22.66% 

5 基蛋生物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6,824.00 3,025.25 44.33% 

6 总部基地项目 6,250.00 0.01 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13,750.00 13,302.56 96.75% 

合计 66,921.00 27,969.46 41.79% 

注：“年产 700 台医疗器械、1 万盒体外诊断试剂项目”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两个项目

由原先募投项目“胶乳及质控品类体外诊断试剂产业化项目”变更而来。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POCT 体外诊断试剂及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南

京江北新区整体规划变化，项目建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环节均受到影响，预

计无法按原计划在 2019 年 7 月完成项目建设。公司拟将“POCT 体外诊断试剂

及临床检验分析仪器生产项目”的建设完成期自 2019 年 7 月延至 2020 年 7 月。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及规模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

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本次调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募投

项目建设质量，实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公司将继续加强

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管理和监督，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 

五、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建设期延期是根

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实质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

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投项目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

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基于实际实施情况变化而谨慎、科学地做

出决定，未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完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该

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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